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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UR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宏昌國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

諒解備忘錄

本公布乃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條而發表。

董事會欣然宣布，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九日，買方（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與賣方已就建
議收購事項訂立諒解備忘錄。

根據上市規則，倘建議收購事項落實，對本公司而言，或會構成須予公布交易。本公司將於
適當時候另行發表有關建議收購事項之公布。

本公司股東及／或投資者務請注意，由於各訂約方尚未簽立任何正式具約束力文件，以及
仍在進行磋商，故此建議收購事項不一定落實。因此，本公司股東及／或投資者於買賣本
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本公司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條而發表。

茲提述宏昌國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二日及二零零七年一月
十六日就可能收購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土地及農業管理公司而發表之該等公
布。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布，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九日，本公司已透過
其全資附屬公司 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ments Limited（「買方」）與劉少雄先生（「賣方」）訂立
有關買賣 Huge Value Development Ltd.（「 Huge Value」）股份之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據
此，買方已同意向賣方收購 Huge Value全部已發行股本（「建議收購事項」）。

本公司將向賣方支付有關建議收購事項之可退還按金 12,000,000港元（「按金」），並於各訂約方
同意訂立具法律約束力之買賣協議後，成為建議收購事項之一部分代價。倘未能訂立具法律約
束力之買賣協議，賣方須向本公司退還按金連同有關之累計利息。除根據諒解備忘錄支付及退
還按金之責任外，諒解備忘錄並無法律約束力。

Huge Value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五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責任
公司，並由賣方全資擁有。Huge Value與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公司已訂立一項為中國一幅農
地之培植提供管理及顧問服務之合約。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賣方為獨立第三方，與本公司、其董事、本公司之行政
總裁或本公司之主要股東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並無
關連。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分銷資訊科技產品，提供電腦技術服務及從事物業代理服務。董
事會建議將本公司之業務分散至提供土地及農業管理及顧問服務。董事認為將業務分散至該
高增長潛力之範疇，乃符合本公司股東之最佳利益。

一般事項
根據上市規則，倘建議收購事項落實，對本公司而言，或會構成須予公布交易。本公司將於適
當時候另行發表有關建議收購事項進度之公布。

本公司股東及／或投資者務請注意，由於各訂約方尚未簽立任何正式具約束力文件，以及仍在
進行磋商，故此建議收購事項不一定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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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公司股東及／或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宏昌國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子昂

香港，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九日

於本公布日期，陳子昂先生及鄧健洪先生為執行董事；而戴並達先生、傅欣欣先生及王希玲女
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